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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公司排放毒廢水案偵查終結 

10月 1日排放毒廢水案起訴日月光公司及廠務處長等人 

10月 5日未經許可以海放管線排放部分不起訴處分 

日月光公司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1 日排放 5194 噸含鎳（逾 24.1 公

斤）、銅（逾 14 公斤）之有毒廢水部分，以涉犯刑法流放毒物罪及廢
棄物清理法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等罪嫌，對日月光公司及 K1 廠

至 K15 廠廠務處長蘇炳碩（在押）、廢水組主任蔡奇勳、廢水組專案

工程師何登陽、廢水組工程師游志賢、劉威呈等提起公訴，此部分對
負責人張虔生、行政副總林顯堂為不起訴處分。另日月光公司於 102

年 10 月 5 日未經許可以海放管排放廢水部分，就相關涉案人張虔生、

林顯堂、蘇炳碩、蔡奇勳、何登陽、游志賢、劉威呈等人為不起訴處
分。 

高雄地檢署於 102 年 12 月 10 日媒體披露楠梓後勁溪疑遭排放有

毒廢水後，立即分案調查日月光公司 K7 廠涉嫌排放廢水案件，並由國
土環保專組主任檢察官劉河山指派檢察官吳明駿、陳秉志偵辦此案，

陸續於 11 日、12 日調取相關排放廢水稽查紀錄、勘驗並採集匯流口

等處檢體送驗、傳訊日月光公司相關人員及廢水處理與設備廠商瞭解
廢水排放流程及相關設備之操作流程，於 12 日傳訊日月光公司廢水處

理操作人員後以新臺幣（下同）50 萬元至 70 萬元不等交保。另因發

現日月光公司 K7 廠有未經許可自海洋放流管排放之情事，在放流管
處、陰井口、楠梓加工出口區加壓站、梓官區之海洋排放管制中心出

海口等 4處採取水體、底泥等檢體，以檢驗確認日月光公司所私設之

排放管所排放之物為何種廢水及其成分。繼之檢察官於 13 日傳喚日月
光公司廠務處處長蘇炳碩、經理顏俊明、廢水組主任蔡奇勳等 3 人到

庭，廠務處處長蘇炳碩於 14 日深夜經檢察官訊後，向法院聲請羈押禁

見獲准。檢察官於 14 日中午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傳訊主管日月光公司人
力資源處、廠務處之副總經理林顯堂到署說明，訊後以 500 萬元交保。 

主任檢察官劉河山旋於 15日上午 10 時許，指派檢察官吳明駿、

陳秉志、謝肇晶、張志杰、林俊傑、陳怡利、林志祐、王建中等 8 名 
 



 

檢察官，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指揮檢察事務官、環保

警察隊警員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科偵組資訊警察等逾
50 名人力，同步在日月光公司 K1、K7、K9、K10、K11 等 5 廠區等各

相關人員辦公處所執行搜索，查扣與本案排放有毒廢水、廢水處理設

施、私設排放管等相關檔案卷宗、電磁紀錄、手機等物，進一步釐清
真相及確認本案所牽涉之日月光公司人員層級。陸續提訊在押廠務處

處長蘇炳碩與副總經理林顯堂對質，並傳喚負責人張虔生、集團營運

長吳田玉、高雄區總經理羅瑞榮到案釐清涉案層級。  
經本署檢察官密集蒐證、傳訊相關涉案人及送驗採樣檢體後，認

定日月光公司於 102 年 10 月 1 日所排放之有毒廢水及汙泥，被告蘇炳

碩等人知悉日月光公司 K7 廠製成所產生之廢水、汙泥含有鎳、銅等
有害健康之重金屬，該等含有重金屬之廢水、汙泥須透過 K7 廠之污

水處理系統，如僅在廢水處理流程後端之中和池（V9）、放流池（V10）

內添加液鹼調整 PH 值，並無法達到處理、沉澱重金屬之作用，詎料
因漢華水處理公司作業疏失造成 2.4 噸鹽酸溢流至廢水處理系統酸鹼

中和池（V3）內，造成廢水 PH 值急遽下降呈現強酸狀態，渠等知悉

上情後，竟仍未依日月光公司水污染防治措施之緊急應變方法，將廢
水回抽至 K7 廠酸鹼中和池進行處理，至同日 22 時許致使高達 5194

噸廢水至後勁溪內，嚴重影響後勁溪之整體生態環境及其流域之農田、

魚塭致生公共危險。依據日月光公司內部訂立之「緊急或重大狀況分
類與通報層級表」，被告林顯堂並未接獲通報，此業據顏俊明、蘇炳

碩、何登陽、蔡奇勳證述屬實，並有搜索扣押 K10 廠（林顯堂辦公處

所）監視錄影勘驗資料、林顯堂等人私人手機、公務手機通聯紀錄，
及 12 月 15 日搜索扣得日月光公司電磁紀錄未發現能證明林顯堂於

102 年 10 月 1 日即知悉 K7 廠發生前揭異常狀況之電子郵件或檔案存

在，故此部分對被告林顯堂為不起訴處分。 

又日月光公司係一具有相當規模之全球化集團，分層負責細膩，

且日月光公司之行政副總林顯堂、總經理羅瑞榮及營運長吳田玉均係      

10 月 1 日事件結束後，才知悉該情，且質之證人林顯堂、羅瑞榮等均
證稱：渠等於知悉後，並未立即向上層報等語，則既被告張虔生下轄

之營運長、總經理及行政副總均係事後始知悉，更未即刻向被告張虔

生報告，是被告張虔生辯稱其係於 12 月 9 日才知道該事等語，堪認非
屬子虛，足認被告張虔生就 102 年 10 月 1 日之有害廢水、汙泥排放，

並未於事件進行中即已知悉，而係事後知悉，自無從課以相關刑事責

任。然縱然本件尚難追訴被告張虔生相關刑事責任，然其是否應承擔
相關行政、社會及道德責任，自宜由行政機關及輿論評價。且經歷本

件事件後，倘被告張虔生及日月光公司仍不知反省，復秉持「因天下

之力以生日月光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日月光之費」之心態，則渠等
即應以「永某氏之鼠」為鑑，須知，世間豈有長久飽食無禍之理！ 



至日月光公司於 102 年 10 月 5 日，未經許可，以海放管排放廢水

部分，檢察官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在 K7 廠海放管線內所殘留之廢

水進行採樣，檢驗結果均符合放流水標準，並無任何數值呈現超標狀
態，自難論以刑法放流毒物罪或水污染防治法第 36 條之罪責。另扣案

日月光公司內部電子郵件（標題：10/5 廢水設備運作操表記錄）內容，

可悉 K7 廠於 10 月 5 日當天污泥實際產生量與管制量相符，尚無任何
屬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污泥隨廢水排放之情形存在，亦難逕以廢棄物清

理法第 46 條之罪，對被告等人相繩。該公司未經許可而排放之行為，

僅為行政裁罰之範疇，而屬高雄市政府環保局行政監督之權限，宜由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依法研處。 


